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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戏剧职业学院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选修课管理办法

根据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改

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在原有选修课的基础上增

加选修课的课程门数。为了规范本选修课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课程的遴选 

第一条   各系部推荐的公共选修课程，须符合我院《人才培养

方案》对人才培养规格要求相适应的课程，符合学生职业能力拓展

和人文素质提 升的要求。 

第二条   公共选修课程由基础课教学部推荐 4 门课程，各专

业系推荐 1—2 门课程，做为学院公共选修课供学生选择。

第三条   各系部推选的选修课程应能体现本系部的专业特色，

且能保证优秀教师授课，有规定使用的教材或讲义，并报教务处审

定经学院领导同意方可试行。

二、课程选择办法 

第四条   教务处须在每年的 6 月份，公布下一学期拟开设的

公共选修课名称、课程简介、任课教师情况等，供全院学生进行选

课。 

第五条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学院优选的公共选修

课程供全院学生选择，每位学生须选一门人文素质选修课程和两门

职业技能选修 课程进行学习，另选一门备选课程（以备课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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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凡与学生本专业规定学习的必修课相同的公共选修

课均不得选修。 

第七条   各系部应在公共选修课程公布后一周内，由班主任统

计各班学生对每门选修课程的报名人数，并上报教务处。 

三、课程的实施 

第八条   学生报名人数少于 30 人的课程，不予开设，由教务

处根据学生的备选课程进行调整，或通知相关系（部）通知学生改

选其它课程。 

第九条   教务处根据各系上报的学生选课情况，进行编班以确

定开设的课程，并在全院公布，同时，通知本课程的承办系部做好

授课前的备课工作。 

第十条   选修课程名单一经确定，不得更改，由于学生个人原

因或班主任工作失误造成错选或漏选的，责任自负。

四、课程管理与考核 

第十一条   根据确定的选修课程，承办系部应严格按照教务处

提供的学生名单所形成的教学班级，积极组织教学，严格考勤。 

第十二条   选修课程全部为考查课，考核成绩以优秀、及格、

不及格三级制来评定，任课教师应在开课前将考核方式告知学生。 

第十三条   选修课的考核成绩严格按照"考试管理办法"学籍管

理" 

相关规定执行。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